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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便利与进步，但也带来了挑战与问题。在弱人工智能时代，

旧有的侵权法框架仍能包容其侵权责任。但随着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对超人工智能的研究，基于人

工智能的特性，旧有民事侵权法显然无法完全覆盖现有的、将有的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分配问题。因此，

应当对人工智能进行定性，研究讨论其特性，为人工智能“量身打造”侵权责任制度以应对其侵权后责

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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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convenience and progress 
for human society,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the era of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old tort law framework can still accommodate its tort liability.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search of sup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old tort law obviously cannot fully cover the ex-
isting and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rt liability allocation issues. Therefor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should be qualified, its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studied and discussed, and a tort liability 
system should be “tailored”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pe with its post-infringemen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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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引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现在频繁出现在各类新闻中，例如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拓展 1、

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出台 2 等不断的冲击着人们的神经，提醒人类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从

技术发展趋势来看，当前的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不断学习、训练，能自主思维、有感觉甚至感情，其将

更加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是可预见的。另一方面，现有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为人类提供生活便利，但同时也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责任承担、

AI 仿真人唆使他人自杀、机器人杀人事件等[1]人工智能因为意外、或自身的过失或故意而产生的侵权事

件。对于科技界而言，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进一步的精进。而对于我们法律界而言，

则有必要对这些问题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分配的争议进行深层分析、解决。因此，人工智能对现有法律制

度提出了挑战[2]，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并对其定位，为人工智能“定制”一套侵

权责任制度，来应对各种人工智能致害事件，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初

衷。 
对于新事物，法律固有的滞后性，社会的保守性，以及民众观念革新的缓慢……诸多因素使得立法

相当谨慎，以至于新事物出现乃至其引发社会问题也只能套用既有法规，甚至某些现有问题无法利用既

有法规解决。在人工智能方面，这句话所反映的就是相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关法律的更新

却是如此缓慢，以至于面对人工智能的侵权事件上的责任分配存在诸多争议：套用既有的产品侵权责任

足以解决在人工智能并不那么先进时存在的简单侵权问题，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侵权问题无法

简单的套用现有产品侵权责任制度来一概而论的解决，于是复杂的问题的解决总是伴随着争议或干脆无

从应对，留下一地鸡毛。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种种问题对现有法律带来的挑战是根本的、不可

避免的，针对现有或将有的人工智能致害纠纷进行理性的分析与立法是迫切的，立法者不能为谨慎情绪

绊住前进的步伐。 

2. 人工智能概述 

1956 年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上首次出现[3]。但

直至工业技术完备的 1990 年后，人工智能技术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蓬勃发展，产生了诸如语音助手、自

动驾驶汽车、智能化武器系统、无人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应用。在近年的发展中，基于汽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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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年 8 月，科技部公布了《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首批支持建设智慧工厂、自动驾驶等 10 个示

范应用场景，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与生产生活场景的融合。新华网. 人工智能拓展生活应用新场景[EB/OL]。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30222/00eff16f9ffa47d6845d558d34ae32cf/c.html，2023-02-22。 
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式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2022 年)》，全面回顾了 2021 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在政策、技术、应用和治理等

方面的最新动向，重点分析了人工智能所面临的新发展形势及其所处的新发展阶段，致力于全面梳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态势，为

各界提供参考，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中国通信院. 《人工智能白皮书(2022 年)》[EB/OL]。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4/t20220412_399752.htm，2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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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能家居等科技行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幅增加，不仅使得人工智能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更使得

人工智能基于主产业的迭代升级而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技术发展。依据其智能水平，人工智能可分类为三

类，即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NI)、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弱

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SI) [4]。 

2.1. 弱人工智能 

现阶段普罗大众能够接触到的人工智能皆属弱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的能力范围仅仅是在部分领域

完成某一件事情，例如家装设计、国际象棋、驾驶汽车、智能搜索等。可见，弱人工智能只能适用于单

方面工作，并不能像人类一样可以负责、完成不同类型的工作。 

2.2. 强人工智能 

当人类为其构建目标后，它可以多任务同时处理并完成工作，甚至可能在某方面完全超过人类，完

成一些人类无法完成的工作。但目前对其的研究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就目前的实践状况而言，有不少人工智能已然超越了弱人工智能阶段。该种人工智能并不完全由创

造者和使用者控制，还拥有一定的自我学习能力，能根据实际情形作出独立的判断，但不会作出独立的

意思表示[5]。虽然算不上完全的强人工智能，但介于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之间，暂且认定为中人工

智能，归类在强人工智能中。 

2.3. 超人工智能 

超人工智能是指在所有领域都类似于人甚至领先于人的人工智能[6]。但就目前而言，超人工智能依

旧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在本世纪结束前难以有实体产品被设计生产出来。 
鉴于技术发展在客观上的桎梏，超人工智能离现在依然过于遥远且无法预测其特性和行为模式，我

们暂时没有必要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故本文中所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弱人工智能与有期待性的强人工智能

(当然包括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工智能)，自然也仅对这两类人工智能的致害事件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分析与

制度设计。 

3.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研究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分配完全依赖、甚至套用现有

的产品侵权责任制度。并非是说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应当完全脱离现有的产品侵权责任的框架，而是目前

缺乏对于人工智能侵权行为的系统分析，使得对于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主体没有区分而是笼统的一概而

论，从而使不同侵权主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均沿用产品侵权责任。 
从司法实践而言，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笼统的适用产品侵权责任会导致责任分配并不能完全解决人工

智能侵权问题，既而无法真正的保障被侵权人权益;另外，缺乏针对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责任承

担机制，所以如果坚持继续沿用产品侵权责任解决人工智能侵权问题，将使得大部分人工智能侵权问题

的解决同样是不完整、不圆满的。因此，我的想法是在侵权责任的框架上，部分借鉴产品责任制度，制

定专门适用于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制度。不仅能够充分实现侵权责任的承担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能

实现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和解决侵权问题的目的和功能。 

3.1. 人工智能侵权模式 

对于弱人工智能，拘束于技术发展，其只能够完成简单的、单一的工作，与其他工具无异。所以对

于弱人工智能的侵权模式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因人工智能存在缺陷从而造成了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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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对于中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分为三类，即生产者或销售者责任、使用者或

第三人责任、以及人工智能责任。 
第一种是生产者、销售者等因为故意或过失导致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或第三者受害。该种模式下，侵

权主体为生产者或销售者。 
第二种是使用者、第三人因为操作不当或故意破坏导致自身或他人受害。该种模式下，侵权主体是

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或使用人工智能的第三人。 
第三种是人工智能自身由于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未知错误或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恶意(这两种情况皆

与人类无关，是人工智能在运行中不断学习的结果)从而致使使用者或第三人受害。该种模式中，侵权主

体为人工智能本身，但该情形下由人工智能与生产者或销售者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3.2. 确立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原则 

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发生侵权事件后，应当先由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举

证，若无法证明侵权事件与其无关则承担侵权责任；若可以证明自身无过错，则进一步确定真正的侵权

主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如下： 
其一，就目前而言，强人工智能的销售和使用的最大收益者是其生产者与销售者。不论是基于 “谁

受益谁担责”的原则，还是基于证明成本较高的现实考量。实现举证责任倒置既能从侵权问题可能发生

的源头对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约束。而两者收益较高、体量较大，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避免了在人工智

能侵权事件后，因维权成本高、维权难的情况，更充分的保障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其二，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对人工智能特性和行为模式最了解的主体，所以应遵循划分举证责任便利

原则、获得相关证据可能原则等原则。确立生产者、管理者举证倒置责任，既解决了责任主体不易识别

的问题，又减轻了其他主体举证责任的成本。 
其三，我们仅仅是迈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然要继续研发人工智能技术，以在人工智能上取得

领先优势，也必须做出一番成果，所以我们应当要激励人工智能的研发、生产。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对于

既有的、发展成熟的产品产生侵权问题是适用的，但对于人工智能侵权问题的适用可能打压了企业的研

发热情，不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3.3.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细则 

对于弱人工智能可继续沿用产品侵权责任，若因人工智能存在缺陷从而造成了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或

第三人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应当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

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产品

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对扩大的损害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生产者、销售者

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3。 

而对于中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则根据三种侵权模式的不同，对应设计每种模式的侵权责任分配。 
一是针对生产者、销售者存在过错导致他人受害的情况。生产者和管理者应当按照侵权法所要求的

责任承担方式，做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同时，生产者、销售者应当继续

查明人工智能侵权的具体原因，若仅是该侵权事件中的人工智能存在缺陷，可依照前文承担责任；若是

 

 

3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EB/OL]。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20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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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产、销售时的过失导致的大规模的产品质量问题。生产者和销售者不仅应当承担对该侵权事件被

侵权人的责任，还应当承担对市场的责任，即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及时进行大规模的召回以进行维修或集

中销毁。 
二是针对使用者、第三人因过错导致自己或他人受害的情况。使用者应该自己承担损失，如果还有

其他被侵权人，使用者还应当承担对其他被侵权人的责任，对其进行相应的解决方式。该种模式下还应

当具体判断侵权事件发生时的情形，可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用人单位责任

和劳务派遣单位、劳务用工单位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等等责任承担方式(见脚注 3)。 
三是人工智能自身由于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未知错误或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恶意(以上两种情况皆与

人类无关，是人工智能在运行中不断学习的结果)从而使得使用者或第三者受害。这种情况非常特殊但并

非没有发生，例如卡古(kargu)型四旋翼无人攻击机自主攻击哈夫塔尔指挥的“利比亚国民军”并造成了

一名国民军相关成员的死亡 4、深圳高交会上一个机器人突发故障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自行打砸展台玻璃、

砸伤路人 5 等等人工智能自发的伤人、杀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和销售者应立即发布公告，先

停止所有该型号人工智能的使用，然后将该型号人工智能全部召回并研究具体的问题。若问题可以通过

技术解决，则在问题解决后该型号的人工智能可以继续投放市场运行；若问题现有技术不足以解决，则

必须将召回的人工智能全部销毁，并确保是无害化销毁。但无论是哪种调查结果和处理方式，生产者和

管理者都应当对被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3.4. 针对人工智能的特殊处理规范 

对于侵权事件的责任承担中，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依照人工智能的特殊处理规范，即在某些侵权模

式下，必须履行对人工智能进行召回、维修甚至销毁的责任[7]。 

其一，人工智能特殊处理规范的适用情形。特殊处理规范适用于以下人工智能侵权情形，即人工智

能设计不当、人工智能程序运行出错等可以归因为人工智能内部程序问题的情形。其二，人工智能特殊

处理方式。根据侵权行为发生原因的不同，特殊处理规范的具体方式包括对错误程序进行必要的排查并

修改或销毁某些数据甚至是关键数据，或是对人工智能的全部程序进行格式化后再重新编辑，如若以上

方法仍无法解决问题则启用销毁人工智能本体等无害化处理方式。其三，人工智能特殊处理的主体。特

殊处理规范由人工智能生产者中的设计人员实施，同时由法院和相关机构、人员作为监督者和见证人，

以确保生产者按相应规范对人工智能现有缺陷予以解决。其四，人工智能特殊处理的费用承担。因人工

智能特殊处理而产生的相关费用都由人工智能生产者承担；若销售者为实际侵权主体，生产者在执行后

特殊处理后可向销售者追偿。 

4.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配套设计 

4.1. 建立人工智能监督机构 

在进行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设计的同时，应当建立人工智能监督机构。由该机构负责从人工智能项目

的审批到人工智能的生产、销售直至人工智能侵权后责任承担全过程监督，尽可能的减少人工智能侵

权事件的发生，也能够以强制力保障侵权事件发生后各方责任充分履行，使得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得

 

 

4联合国披露的一份关于 2020 年 3 月利比亚军事冲突中的报告称，土耳其 STM 公司生产的“卡古-2”(kargu)型四旋翼无人攻击机

被编程为在不依靠操作员的情况下自主攻击了撤退的哈夫塔尔指挥的“利比亚国民军”，并很有可能造成了一名国民军相关成员

的死亡。澎湃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31689，2021-06-02。 
511 月 18 日，网络盛传深圳高交会上发生“全国首例机器人伤人事件”，名叫“小胖”的机器人突发故障“杀伤力爆棚”，在没

有指令的情况下自行打砸展台玻璃、砸伤路人，一位路人全身多处划伤后被担架抬走。澎湃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3985，201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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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圆满。 

4.2. 设计人工智能保险制度 

保险部门可以针对人工智能设计各种保险制度以及销售项目，人工智能的生产者、销售者必须强制

购买，使用者也可以进行购买。这样做可以确保在人工智能侵权事件责任承担实现前，为被侵权人先提

供相应的赔偿，避免侵权范围的持续扩大，也能为侵权者减少诉讼带来的冲击，避免双方陷入诉讼漩涡。 

4.3. 设立人工智能赔偿基金 

生产者和销售者可在人工智能项目中设置人工智能的赔偿基金事宜。将人工智能项目资金的一部分

划进赔偿基金，后续人工智能产生的销售盈利也应当将一部分也应当划进赔偿基金。这样的设计保证了

在侵权事件发生后，生产者和销售者可以及时支付部分赔偿金以防止被侵权人的受害范围进一步扩大，

也保障被侵权者合法权益的实现。 

5.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早已到来，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给我们带来难题也是不可避免的。法律

虽然固有滞后性，也应当及时回应已经存在或可以遇见的问题并做出相应的改变。对于人工智能侵权问

题，应当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分析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侵权模式，根据不同侵权模式从而确定侵权主体

和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对于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制度还应当配套相对应的制度，如建立人工智能监督机构、

设置人工智能赔偿基金、设立人工智能保险制度等，以保障法律关系中的各主体充分履行自己的责任与

实现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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